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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UPDATE 

May 13, 2025 

重大灾害事件动态：针对《重大灾害处罚法》处罚规定，

二审法院提出违宪法律审判申请 

I. 案件摘要 

被告公司A承接某商业设施新建工程后，将其中机械式停车设备的隔热工程分包给了

“甲”公司。停车设备由车辆搬运机、平衡锤及连接钢索等构成，“甲”公司员工（事故受

害人）在防护围栏内侧进行隔热材料粘贴作业过程中，因“甲”公司的其他员工突然启动停

车设备，导致受害人被夹在下落的平衡锤与防护围栏之间而死亡。  

 

II. 法院审理经委 

检察机关以违反韩国《重大灾害处罚法》为由，针对公司A的代表理事兼经营责任人B提

起了公诉。检察机关指控B作为经营责任人未履行制定和实施包括人力及预算等在内的安全

保健管理体系，且未采取相关执行措施的义务（法第4条第1款第1项）。具体而言，检察机

关认为B①未根据业务或作业场所特性确认有害危险因素并据此改善内部流程，亦未进行相

关检查或采取相关必要措施（施行令第4条第3项）；②未建立就业务或作业场所安全保健事

项听取从业人员意见的内部流程、未进行相关检查或采取相关必要措施（施行令第4条第7

项）；③在向第三方分包业务时，未制定能够确保从业人员的安全保健的相关标准和程序、

未对该等标准和程序的遵守情况进行检查（施行令第4条第9项）。 

一审法院对A公司及其代表理事B作出了有罪判决。A和B不服一审判决并提起了上诉，

且在二审审判中还向二审法院提出有关提请违宪法律审判的申请。具体而言，A和B主张检察

机关对其适用的下列规定构成违宪：《重大灾害处罚法》第6条第1项（处罚规定）、第4条

第1款第1项（采取必要措施相关规定）、第5条（分包相关规定）以及《重大灾害处罚法施

行令》第4条第3项、第7项、第9项（有关必要措施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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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请违宪法律审判的要旨 

二审法院审判庭认为，上述法律规定违反了比例原则、平等原则和明确性原则。 

1. 有违比例原则 

二审法院认为，相关法律条款有违比例原则。 

① 根据上述法律条款，发包方因专业技术和经验不足而将业务委托专业人士进行处理时，

如果在该等业务的履行过程中发生重大灾害，则将被追究过于严苛的刑事责任。实质上，

该条规定直接否定了承包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基本法理关系，其立法宗旨是否具有正当性

令人存疑。 

② 企业的经营者难以具体了解大型作业现场中的所有工序，即使其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亦

难以期待其能够对所有工序实施直接管控。即便如此，针对事实上无法完全预防的产业

灾害，仍对企业经营者作出处罚时，则可能导致存在危险性的作业现场逐渐被消失，进

而可能引发员工也被迫丧失其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因此，该条款不适合被作为实现立

法目的所作出的合理措施。 

③ 鉴于（i）韩国《产业安全保健法》中已另行设有针对发包方进行处罚的例外规定，而相

较之下《重大灾害处罚法》大幅提高了《产业安全保健法》项下的法定刑范围，（ii）

该条款将全部发包方等均纳入潜在处罚对象范围，存在超出必要最小限度、不当扩大处

罚之虞，并且（iii）通过工伤保险和损害赔偿制度亦可实现保护劳动者的目的，无法认

为上述条款符合法益均衡性要件。 

2. 有违平等原则 

对于分包方数量不足5人的作业场所，实际负有事故责任的分包方不适用《重大灾害处

罚法》，而仅适用《产业安全保健法》，但发包方却需适用刑罚过重的《重大灾害处罚法》，

这显然违反了衡平原则。同时，相比于负有直接事故责任的过失行为人所适用的《刑法》项

下的业务过失致人死亡罪，不具有直接责任的发包方适用的《重大灾害处罚法》项下的法定

刑更重。 

3. 有违明确性原则 

上述条款使用了“建立预防灾害所需的人力及预算等安全保健管理体系、采取相关措

施”，但这一定义并不准确，并规定通过总统令阐明其具体含义，故违反了明确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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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启示 

虽然二审法院的违宪法律审查提请针对的是《重大灾害处罚法》中适用于发包人的条款，

但对于是否有违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部分的分析是针对《重大灾害处罚法》项下“确认并

改善有害危险因素的工作程序”条款作出的分析（即这部分与承包合同无关）。并且，二审

法院裁定中指出的《重大灾害处罚法》违反比例原则、平等原则及明确性原则问题是从该法

的立法过程至今一直饱受争议的，业界认为二审法院采纳了其中批评意见。本事务所认为，

各相关企业有必要后续持续关注韩国宪法法庭对此作出的裁决。 

在韩国《重大灾害处罚法》相关调查和审判中，可以参考本次二审法院作出的提请违宪

法律审判的内容，并考虑提出如下主张：明确指出二审法院认定的《重大灾害处罚法》中存

在的问题，并强调对违反该法之罪的认定需极为谨慎；即便企业经营者被认定有罪，在判定

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该法的立法缺陷。此外，可参考本案被告人在上诉庭审中采取的措施，即

向法院申请提请违宪法律审判，并要求宪法法庭对相关条款作出合宪性审判后，再继续开展

对原审案件的调查和审理。 

 

*        *        * 

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是业内首家运营工业安全专项小组(TFT)的律所，积累了丰富的业务

经验和专业知识，在应对工业安全事故和合规咨询领域拥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在《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后，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将原有的工业安全TFT扩大重组为重

大灾害预防和应对TFT，提供对《重大灾害处罚法》法规内容的分析、合规系统的构建和检查、

以及重大灾害事件的调查应对等综合性咨询，并拥有诸多业绩。如果您有相关咨询需求，欢迎随

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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